
转发《教育部全国教育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组
织实施“国培计划（2023）”——中小学教师网络

法治教育培训项目的通知》

固原市教育局：

现将教育部全国教育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组织实施

“国培计划（2023）”——中小学教师网络法治教育培训项目的

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（教普法办函〔2023〕1 号）转发你

们，请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固原市教育局从固原市直属学校和各

县、区遴选 30名中小学《道德与法治》《思想政治》课教师参加

“国培计划（2023）”——中小学教师网络法治教育培训项目，

并填写《通知》附件 3《“国培计划（2023）”——中小学教师网

络法治教育培训项目参训学员信息汇总表》，表格电子版请于 8

月 10 日 前 发 送 至 教 育 厅 政 策 法 规 处 电 子 邮 箱 ：

nxjytfgc@163.com。由我处汇总后报教育部普法办。

普法网将统一生成学员账号信息（登录账号为手机号或身份

证号；初始登录密码为身份证后 6位）。请通知报名参训的各位

老师于 8月 26日登录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“国培计划专栏”

（网址：huups://qspfw.moe.gov.cn/gpjh），在线填写完成《学员信

息表》（附件 4）后，开始线上学习。验证完成后登录普法网“国

mailto:nxedufgc@163.com。


培计划专栏”参加线上课程学习，完成 48个学时的培训及相应

课程测试（每门课程得分 60以上）并根据要求提交培训成果通

过审核后，取得结业资格。培训最终截止时间为 2024年 5月 31

日，请积极督促参训教师按时完成培训，上期我区网络法治教育

培训组织不理想，受到教育部普法办的通报。这期教育部普法办

将对学习情况进行适时通报。

联系人：王旭辉 电话：0951-5559314

附件：教育部全国教育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组织实施

“国培计划（2023）”——中小学教师网络法治教育

培训项目的通知

自治区教育厅政策法规处

2023年 5月 29日


